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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促进外贸综合服务企业规范健康发展，建立与企业发展相

适应的出口退（免）税管理模式，根据《商务部 海关总署 税务总

局 质检总局 外汇局关于促进外贸综合服务企业健康发展有关工作

的通知》（商贸函〔2017〕759 号）的精神，现将外贸综合服务

企业代生产企业办理出口退（免）税事项的有关问题公告如下： 

一、外贸综合服务企业（以下简称综服企业）代国内生产企业办

理出口退（免）税事项同时符合下列条件的，可由综服企业向综

服企业所在地主管税务机关集中代为办理出口退（免）税事项

（以下称代办退税）: 

（一）符合商务部等部门规定的综服企业定义并向主管税务机关

备案。 

（二）企业内部已建立较为完善的代办退税内部风险管控制度并

已向主管税务机关备案。 

二、生产企业出口货物，同时符合以下条件的，可由综服企业代

办退税： 

（一）出口货物为生产企业的自产货物或视同自产货物。 

（二）生产企业为增值税一般纳税人并已按规定办理出口退（免）

税备案。 

（三）生产企业已与境外单位或个人签订出口合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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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生产企业已与综服企业签订外贸综合服务合同（协议），

约定由综服企业提供包括报关报检、物流、代办退税、结算等在

内的综合服务，并明确相关法律责任。 

（五）生产企业向主管税务机关提供代办退税的开户银行和账号

（以下简称代办退税账户）。 

三、生产企业应当办理委托代办退税备案。生产企业在已办理出

口退（免）税备案后，首次委托综服企业代办退税前，向其所在

地主管税务机关报送《代办退税情况备案表》（附件 1）并提供

代办退税账户，同时将与综服企业签订的外贸综合服务合同（协

议）留存备查。 

《代办退税情况备案表》内容发生变化时，生产企业应自发生变

化之日起 30 日内重新报送该表。 

生产企业办理撤回委托代办退税备案事项的,应在综服企业主管税

务机关按规定向综服企业结清该生产企业的代办退税款后办理。 

生产企业办理撤回出口退（免）税备案事项的，应按规定先办理

撤回委托代办退税备案事项。 

四、综服企业应当办理代办退税备案。综服企业办理出口退（免）

税备案后，在为每户生产企业首次代办退税前，向其所在地主管

税务机关报送《代办退税情况备案表》，同时将下列资料留存备

查： 



 - 3 - 

（一）与生产企业签订的外贸综合服务合同（协议）。 

（二）每户委托代办退税生产企业的《代办退税情况备案表》。 

（三）综服企业代办退税内部风险管控信息系统建设及应用情况。 

《代办退税情况备案表》的内容发生变化时，综服企业应自发生

变化之日起 30 日内重新报送该表。 

综服企业首次办理代办退税备案时，应将企业代办退税内部风险

管控制度一次性报主管税务机关。 

五、综服企业主管税务机关应将综服企业报送的《代办退税情况

备案表》内容与相应生产企业的《代办退税情况备案表》内容进

行比对，比对相符的，应予以办理代办退税备案；比对不符的，

将比对不符情况一次性告知综服企业。 

六、生产企业代办退税的出口货物，应先按出口货物离岸价和增

值税适用税率计算销项税额并按规定申报缴纳增值税，同时向综

服企业开具备注栏内注明“代办退税专用”的增值税专用发票

（以下称代办退税专用发票），作为综服企业代办退税的凭证。 

出口货物离岸价以人民币以外的货币结算的，其人民币折合率可

以选择销售额发生的当天或者当月 1 日的人民币汇率中间价。 

代办退税专用发票上的“金额”栏次须按照换算成人民币金额的

出口货物离岸价填写。 

七、综服企业向其主管税务机关申报代办退税，应退税额按代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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退税专用发票上注明的“金额”和出口货物适用的出口退税率计

算。 

应退税额=代办退税专用发票上注明的“金额”×出口货物适用的

出口退税率 

代办退税专用发票不得作为综服企业的增值税扣税凭证。 

八、综服企业应参照外贸企业出口退税申报相关规定，向主管税

务机关单独申报代办退税，报送《外贸综合服务企业代办退税申

报表》（附件 2）、代办退税专用发票（抵扣联）和其他申报资

料。 

九、综服企业应履行代办退税内部风险管控职责，严格审核委托

代办退税的生产企业生产经营情况、生产能力及出口业务的真实

性。代办退税内部风险管控职责包括： 

（一）制定代办退税内部风险管控制度，包括风险控制流程、规

则、管理制度等。 

（二）建立代办退税风险管控信息系统，对生产企业的经营情况

和生产能力进行分析，对代办退税的出口业务进行事前、事中、

事后的风险识别、分析。 

（三）对年度内委托代办退税税额超过 100 万元的生产企业，应

实地核查其经营情况和生产能力，核查内容包括货物出口合同或

订单、生产设备、经营场所、企业人员、会计账簿、生产能力等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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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有关核查情况应有完备记录和留存相关资料。 

（四）对年度内委托代办退税税额超过 100 万元的生产企业，应

进行出口货物的贸易真实性核查。核查内容包括出口货物真实性，

出口货物与报关单信息一致性，与生产企业生产能力的匹配性，

有相应的物流凭证和出口收入凭证等。每户委托代办退税的生产

企业核查覆盖率不应低于其代办退税业务的 75%，对有关核查情

况应有完备记录和留存相关资料。 

各省（区、市）税务局可根据本省实际情况规定综服企业其他应

履行代办退税内部风险管控职责，并对本条第（三）、（四）项

规定需实地核查的生产企业代办退税税额和生产企业核查覆盖率

进行调整。 

十、综服企业应对履行本公告第九条职责的详细记录等信息和每

笔代办退税出口业务涉及的合同（协议）、凭证等资料，规范装

订、存放、保管并留存备查。 

综服企业对代办退税的出口业务，应参照外贸企业自营出口业务

有关备案单证的规定进行单证备案。 

十一、综服企业主管税务机关应按照综服企业的出口企业管理类

别审核办理其代办退税。 

十二、综服企业主管税务机关应将核准通过的代办退税款退还至

生产企业提供的代办退税账户，并在办结代办退税后，向综服企

预览已结束，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：
https://www.yunbaogao.cn/report/index/report?reportId=11_8068


